
灵山县2018年公开考试招聘中小学教师
递补招聘人员（第三批审查人员）

计生审验需知

一、各人根据自身实际，提供以下材料

1.灵山县2018年公开考试聘用中小学教师计划生育登记表（镇级卫计部门先盖章）；

2.未婚未育人员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3.夫妻双方及其孩子的《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4.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已婚）；

6.《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已生育子女对象）；

7.《一孩生育证》、《计划生育服务手册》、《二孩生育证》、《再生育证》原件及复印件（已办领的提供，没有办领的不用提供）；

8.持有《结扎证》或《放环证》的，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9.缴交社会抚养费（缴交计划外生育费、缴交超生罚款）发票（计划外或超生对象）原件及复印件；

10.离婚的提供离婚协议书（法院判决书）原件及复印件；

其他：
审验对象属外县的要提供户籍所在地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提供的有关证件及复印件同上。

二、审验时间：2018年12月29日（上午8:00至12:00，下午2:30至5:30)。
三、审验地点：灵山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二楼政策法规股（灵山县灵城镇新光路283号）。　联系电话：6988538。


